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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高法﹝2018﹞ 5 号 

 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 

加强和规范入额院领导办案工作的通知 

 
全省各级人民法院： 

司法改革以来，全省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入额院领导

办案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入额院领导积极履行审判职责，带头承办

案件，入额院领导办案工作得到落实并取得了初步成效。为进一

步加强和规范全省法院入额院领导办案工作，构建全省法院入额

院领导办案工作长效机制，将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。现就有关工

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履行审判职责。入额院领导办案工作是司法改革

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也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举措。中政委

及最高院明确要求入额院领导必须回归审判一线，带头办案。入

额院领导应当进一步提高对院领导办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

回归法官角色本位，积极履行审判职责，带头承办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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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一步规范承办案件类型。入额院领导不仅应带头办案，

更应带头承办重点类型案件，即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，被

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、检察建议的案件，

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，新类型案件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

指导意义的案件等。从 2018年 1月起，各院应做好案件甄别分流，

将重点类型案件及时分至入额院领导名下承办。 

三、进一步落实办案数量指标。入额院领导应当完成年度案

件承办数量指标，即中级法院院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平

均办案量的 5%，其他入额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

平均办案量的 20%；基层法院院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平均

办案量的 5%，其他入额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平

均办案量的 30%。 

四、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入额院领导多数出身审判一

线，带头承办案件有利于优化审判资源配置，提高审判质效，确

保司法公正。入额院领导承办案件应当注意发现审判工作中存在

的普遍性和突出性问题，注重总结审判工作经验，统一裁判尺度，

规范指导审判工作，开庭审理案件时应当做好庭审同步录音录像，

带头进行庭审网络直播，能当庭宣判的应当庭宣判，切实发挥示

范引领作用。 

五、进一步加强审判绩效考核。各院应将入额院领导办案情

况纳入审判绩效考核，认真研判 2018 年审判工作趋势，科学分析

年度审判工作任务量，根据入额院领导办案数量整体指标，合理



3 
 

确定入额院领导承办案件具体数量指标，确保入额院领办案工作

落实到位，执行到位。 

六、进一步构建监督管理长效机制。各院应通过统计通报、

公开公示等方式加强对入额院领导办案情况的日常监督，各中院

应加强对基层法院的监督指导，确保所辖基层法院入额院领导办

案工作同步落实到位。省高院将进一步加强入额院领导办案统计、

通报、公示工作，加大监督指导力度，防止入额院领导不办案、

委托办案、挂名办案等现象发生。  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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